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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合同附件 

 

按照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管理委员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实施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法规，申请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申请方应满足以下要求： 

1. 认证依据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开展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基本依据是 ISO22000 (GB/T22000)《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以及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发布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实施规

则》的专项技术规范。 

2. 认证申请 

2.1. 申请方应具备以下条件： 

（1）取得国家、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有关机构注册登记的法人资格（或其组成部分）； 

（2）已取得相关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适用时）； 

（3）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4）生产、加工及经营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5）按照本规则规定的认证依据，建立和实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且有效运行 3 个月以上； 

（6）一年内未发生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食品安全事故； 

（7）三年内未因食品安全事故、违反国家食品安全管理相关法规或虚报、瞒报获证所需信息，而被认证机

构撤销认证证书。 

2.2. 申请方应至少提交的文件和资料: 

（1）认证申请； 

（2）法律地位证明文件。当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覆盖多个法律实体时，应提供每个法律实体的法律地位

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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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认证范围所涉及的法律法规要求的行政许可证明文件（适用时）； 

（4）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化信息（包括产品描述、流程图和过程描述、操作性前提方案计划、危害

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以下简称 HACCP）计划等）； 

（5）组织机构与职责说明； 

（6）加工生产线、季节性生产、HACCP 项目和班次的详细信息； 

（7）多场所清单、外包（含委托加工）情况说明（适用时）；  

（8）产品符合安全要求的相关证据； 

（9）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认证机构要求及提供材料真实有效的自我声明； 

（10）其他需要的文件。 

3. 现场审核 

当受审核方体系覆盖了多个场所时，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包括中心职能在内的所有场所实施

现场认证审核，以确保审核的有效性。当受审核方采用轮班作业，天祥在制定审核方案和编制审核计划时考

虑在轮班工作中发生的活动。当受审核方将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生产过程采用委托加工等方式进行时，除非

被委托加工组织的被委托加工活动已获得相应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或者 HACCP 认证，否则应对委托加工过

程实施现场审核。 

2.3. 产品安全性验证  

为验证危害分析的输入持续更新、危害水平在确定的可接受水平之内、操作性前提方案计划和 HACCP

计划得以实施且有效，特别是产品的安全状况等情况，适用时，在现场审核或相关过程中需要对认证范围内

覆盖的产品进行抽样验证，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审核员可根据有关指南、标准、规范或相关要求策划抽样检验活动。抽样检

验可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1）委托具备相应资质能力的检测机构完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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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现场审核人员进行风险评估，现场见证认证委托人实施的产品安全性检验；或 

（3）由现场审核人员确认并收集 12 个月内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当上海天

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审核员认为检验项目不足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时，应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3. 信息通报制度 

 

为确保获证组织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认证申请方应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及时向上海天祥质量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通报以下信息： 

（1）有关法律地位、经营状况、组织状态或所有权变更的信息； 

（2）联系地址和场所变更的信息； 

（3）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过程重大变更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组织管理层重要人员变化；有关产品、工

艺、环境变化信息； 

（4）有关食品安全事故及食品安全投诉的信息； 

（5）所在区域内发生的有关重大动、植物疫情的信息；  

（6）政府部门组织的市场抽查中被发现有食品安全问题或食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中被发现有不符合的

信息； 

（7）不合格品召回/撤回及处理的信息； 

（8）其他重要信息 

4. 违约 

 

申请方未满足以上要求，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将按照管理体系认证合同、管理体系认证条例的相

关内容履行证书暂停、取消和注销等活动。 

本附件是认证服务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经签字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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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 公司中文名称 认证方 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委托方负责人签字 
 

 
认证方负责人签字 

 

Representative  Representative  

（盖章）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地址： 公司中文地址 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889 号齐来科技服务园

区 2 号楼 6 楼 

邮编： 
 

邮编： 
200233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邮件： 
 

邮件： 
 

 


